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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動物）。長久以來，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漠視其他非犬類動物的繁殖買賣業。 

據瞭解，有關貓納為寵物管理之草案已完成，待法規會確認後即可公告，惟常見之寵物尚有

「兔、鼠及寵物鳥（非野生動物）」三類，請農委會盡速評估其納入特定寵物管理之可行性。 

提案人：蔡培慧  蘇治芬  陳明文  邱志偉 

10、 

鑑於零安樂死政策已確定在 106 年正式上路，且減少流浪動物數量需要公私協力共同解決，

爰建請研議以下事項： 

(一)第一線獸醫師與寵物業從業人員，係動物保護管理政策宣傳與落實的重要關鍵角色，為

使其能主動向飼主宣導絕育、寵物晶片登記……等動保業務，農委會需研擬鼓勵方案，以有效

落實寵物晶片登記、犬貓絕育、加強源頭管理與飼主教育之目標。 

(二)零安樂死政策上路後，有許多流浪動物轉往民間收容所終養，為避免民間收容所內出現

動物照顧不佳等狀況，爰要求三個月內針對民間收容所之管理研擬相關輔導與監督措施，以確

保其動物福利。 

提案人：蔡培慧  蘇治芬  陳明文  邱志偉 

主席：請問各位，對第 1 案有無異議？（無）無異議，通過。 

請問各位，對第 2 案有無異議？（無）無異議，通過。 

請問各位，對第 3 案有無異議？請農委會翁副主任委員說明。 

翁副主任委員章梁：主席、各位委員。第 3 案後面「一週內」是不是改成「一個月內」？剛剛我們

有跟提案委員溝通過了。 

主席：提案委員有無異議？（無）無異議，修正通過。 

翁副主任委員章梁：其次，因為第 2 案和第 3 案都是一致性的案子，同樣的，最後一行「一週內」

是不是改成「一個月內」？ 

主席：第 2 案修正通過。 

請問各位，對第 4 案有無異議？請農委會翁副主任委員說明。 

翁副主任委員章梁：主席、各位委員。第 3 案在最後第三行…… 

主席：第 4 案。 

翁副主任委員章梁：第 4 案最後第三行「爰提案要求農委會……」，是不是再增加「衛福部及農委

會」？ 

主席：可以，第 4 案修正通過。 

請問各位，對第 5 案有無異議？請農委會翁副主任委員說明。 

翁副主任委員章梁：主席、各位委員。因為到市面檢測農業殘留是衛福部的職責，最後第四行文字

是不是修正為「爰要求衛生福利部於一個月內，會同經濟部、農委會……」，這樣修改是不是

比較好一點？ 

主席：我不認同，現在的體制就是有問題，農場的部分是你們管；在市面上的農藥殘留是衛福部管

；進口的是…… 


